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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镇市人民法院

以竞争方式选定贵阳致尚汇宇商业管理有

限公司管理人的公告

 

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审理的贵州中朋裕景市政园林

建设有限公司申请对贵阳致尚汇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

重整一案，该案经预重整正在重整审查当中，鉴于该案影响

较大、法律关系复杂，为公平、公正、高效开展破产申请审

查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《贵州省高级

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管理制度》，本院决定采用竞争方式公

开选任管理人。依照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以竞争方式

指定破产案件管理人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
为有效维护债权人、债务人合法权利，保证案件公正、

高效审理，选拔具有高水平执业能力、丰富执业经验的管理

人，特设定以下报名条件组织报名、评审工作。

1．报名竞争的申报机构应为编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

《破产管理人名册（2023年第一批次）》的贵阳地区一级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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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人，本次竞争接受联合申报，联合申报只限于一级管

理人与二级管理人或三级管理人之间联合申报，但联合报名

最多为二个管理人。

2.报名竞争的管理人应符合《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审理破产案件制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等关于担任管理

人的相关规定，不得与本案有利害关系。

3.报名竞争的管理人不存在重大债务纠纷或者因涉嫌

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的情形。

4.在贵阳地区的法院担任管理人的存量破产案件（含预

重整）已达三件以上（含三件）的管理人不得参加本次报名

竞争。

二、报名方式、资格审查

符合条件的有意竞争者，可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前往本

院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查阅案件资料，并应在 2024 年 7 月 25

日前向本院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报名、递交资料。

（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地址：清镇市人民法院 423办公室 ，

联系电话：0851-82576062，联系人：王涛，工作时间：

9:00-17:00）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在报名现场对报名资格进行初步审

查，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不接收其资料。对初审结果有异议者，

可在二日内向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异议；评审委员会对报名

资格进行最终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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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名截止日后七日内评审委员会依据公告后所附的《评

分细则》评审出得分最高的前三家中介机构，第一名为本案

的管理人，第二、三名依次为备选管理人。评审委员会将对

评审结果及时发布公告，公告发布后三日内，相关利害关系

人有异议，应向我院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书面异议申请，

说明理由并附相应印证材料。

本院政治部派纪检监察专员全程监督管理人选定工作。

三、报名资料

参加竞争的管理人应当提交下列装订成册的材料，并编

写页码：

1.参加竞争本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报名申请（明确报名意

愿、承诺如实提交申报资料）；

2.执业证书、依法批准设立文件或者营业执照；

3.拟参加本案的管理人团队成员名单；

4.本单位专职从业人员名单及管理人团队成员执业资

格证书复印件（需提交原件核对）；

5.依据评分细则填写的自测打分表，以及佐证自评得分

情况的材料（报名时携带原件核对、提交复印件一套）；

6.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关于有无被行政处罚或者

纪律处分情况的证明；



4

7.完整工作方案（评分细则第五项，需提交纸质和电子

版）。

四、评分细则

需要报名参加竞争的管理人自行与本院评审委员会办

公室王涛领取评分细则。

参加竞争者应指派一名“管理人成员名单”中的人员，

根据评审委员会安排就工作方案进行现场陈述并答疑。评审

委员会成员结合书面及现场陈述情况，逐一对竞争者实名评

分；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后，有效评分的平均分为

该竞争者得分。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：清镇市人民法院 423办公室

联系人：王涛    电话：0851-82576062

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7 日  

[院印]


